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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消费不能“有进无退”

别让便民服务停留在纸上
■观察家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近日，为了参加社保年审，湖北省红安
县一名90岁的老人，不得不从武汉赶到红
安，而后坐在轮椅上被抬到位于三楼的审核
地点，“证明自己还活着”。此事为窗口单位
敲响警钟。
九旬老人，两地奔波，被抬上抬下，只因

“第一次年审时必须本人到场”的规定。时值

各地深化“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
之际，这样的疏失尤其让我们感到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任务之艰巨。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之间，并非没
有平衡点。社保年审规定固然应严格执行，
但探索如何方便群众，尤其是让高龄、重病、
残疾等行动不便人群享受远程认证、上门认
证等服务同样必不可少。
事发后，当地人社部门回应称，事件中

“沟通有误”，当地对特殊人群的上门认证曾
有安排，“老人原所在单位人员不清楚认证
流程”。政策再好，如果只停留在纸上，也不
会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对直接面向群众的窗
口单位而言，落实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的相关要求，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把服
务切实落脚于日常具体事务之中，落脚于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工作之中，落脚于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之中。

□萧然

内容付费平台上五花八门的产品掀起
了人们线上学习的风潮。但目前不少平台拒
绝退费，甚至还没有开课，只要掏钱购买了
课包就不能退款，做成了“一锤子买卖”。（5
月9日《北京日报》）
“知识付费”正大行其道，很多人看了某
些课程的标题一动心，立马先付了费。而后认
真研究，才发现课程不适合自己，想退费却退
不了。有的甚至根本还没开课，居然也无法退
费。在消费者早已习惯了“网购7天无理由退
货”的今天，这样的情形难免让人质疑。
2014年施行的新消法明确规定，经营者

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有四种商品除
外——— 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
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
等数字化商品，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新消
法还规定，除这四类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
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客观来看，在线内容付费产品是一种新

型数字化商品。消法中列出的在线下载或消
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
商品，主要指一旦使用就影响二次售卖的商
品，不退款可以理解。但关于那些付费课程，
消费者在未开课前申请退款，不会对商家造
成损失，更不会影响商家二次销售，商家理
应予以退款。
然而，很多内容付费平台打起了擦边

球。其声称“专栏为虚拟服务内容”，将内容
付费产品定义为“服务”而非“商品”，以此来
避开新消法“网购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这种自说自话，着实令人愤慨。消费者要购

买的是知识，在付出了真金白银之后，却并
未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其中即便有冲动消
费的因素，但更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消息不对
称，在接收商品前，无法真实了解相关课程的
真实情况，卖家理应给予消费者一定时间内的
“后悔权”。假如拒不退款，就有“宰客”之嫌，也
无怪乎被质疑为“知识骗子”。
可以说，这种“一经付费拒不退款”违背

了公平交易原则，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无形
当中，也会纵容某些一味吸引眼球“标题党”
横行，让知识付费经济跑偏，恶化行业生态。
而且，目前存在此类问题的不仅是知识付费，
还有其他网络虚拟消费领域。对此，相关部门
不能置之不理。一方面，应明确网络虚拟交易
对象的商品属性，不能任由商家自说自话，用
“服务”取代“商品”；另一方面，对那些执意做
“一锤子买卖”的不良商家依法予以处罚，决不
能任由网络消费“有进无退”。令人欣慰的是，
部分平台已在尝试推出退货服务。比如，知乎
Live已推出了“7天无理由退款”功能。在市场
日趋理性的当下，商家只有坚守诚信原则，才
可能在消费者“用脚投票”中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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